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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都市更新地区重建融资拨贷作业要点 

 

中华民国九十年九月十四日 

内政部台内营字第九○八五四二二号函颁 

中华民国九十一年一月十四日 

内政部台内营字第○九一○○八七一○○○号函修正第二点及第十一点条文 

一、内政部（以下简称本部）为执行九二一地震重建区住宅政策与实施方案，以协助九二一震灾划定都

市更新地区范围住宅小区重建，订定本作业要点。 

二、九二一震灾地区划定都市更新范围中，都市更新事业计划及权利变换计划业经地方政府核定公告实

施，符合下列条件之都市更新单元住户，得透过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都市更新会、都市更新事业

机构、机关团体）申请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都市更新地区重建融资（以下简称本融资）办

理重建： 

（一）其住户愿意参加更新重建，目前具还款能力但无担保品、担保品不足或欠缺资金无法取得融

资贷款。 

（二）未曾申请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贷款、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个别住宅重

建融资、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及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之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农村聚落

及原住民聚落住宅重建融资。 

（三）透天式住宅（街区）都市更新，其受灾户户数或受灾户所有土地面积之比例应占三分之二以

上为原则。 

三、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向本部提出该小区重建更新事业计划申请融资，由本部核定后提报九二一震灾

小区重建更新基金管理委员会报告。小区重建更新事业计划内容包括经县市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审

核通过后之更新事业计划内容、财务计划、实施方式与进度、所评估土地价值、工程造价及都市更

新事业实施者计划申请工程融资经费估算等。 

四、本融资由九二一震灾小区重建更新基金（以下简称小区重建基金）有偿委托承办金融机构无息贷予

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融资金额以承办金融机构核贷金额为限，每户不得超过新台币一百八十万元

。前项承办金融机构采公开征求自由签约为原则。 

五、金融机构承办本融资业务者，应以有偿受托人地位及名义，以简捷便民的方式办理本融资业务，并

应设独立账户管理之。对于受委任事项，应依民法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为之。 

六、承办金融机构办理本融资贷款之手续费，以融资金额之百分之一计算，由小区重建基金负担。 

七、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代表住户，向承办金融机构申请九二一重建家园贷款，应检具下列文件： 

（一）申贷九二一重建家园贷款各项文件。 

（二）建造执照。 

（三）依法可承造本融资工程并登记开业之营造厂或土木包工业证明文件。 

（四）营造厂或土木包工业取得之工程履约保证书。 

（五）土地价值评估报告。 

（六）工程造价评估报告。 

八、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为申请本融资，得委托建筑经理公司提供下列服务： 

（一）本融资拨贷作业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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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易财务规划。 

（三）兴建计划审查及咨询。 

（四）契约鉴证。 

（五）土地价值、工程造价等不动产评估及征信。 

（六）工程进度查核及营建管理。 

（七）续建与不动产清理处分。 

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委托建筑经理公司办理前项各款服务事项所需费用，由小区重建基金补助，以

不超过融资金额百分之二点五为限，其收费基准并应报请本部核定。 

九、承办金融机构于审核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所送相关书件，核定住户可贷总金额，由本部转送小区重

建更新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将工程融资拨交承办金融机构。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向承办金

融机构申请营建工程融资，并取得营造厂商工程履约保证书件并签订承揽工程合约依工程进度施工

。承办金融机构与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代表住户签订融资贷款约据并书立拨款委托书，依工程进度

查核报告将款项拨入营造厂商设立之融资专户。 

前项承办金融机构应定期将办理情形函送本部营建署。 

十、工程发包施工后原营造厂商因故停工，建筑经理公司应清理处分并推动工程继续完成。 

十一、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已依第九点完成融资贷款手续，除原购屋贷款建物部分贷款余额已承受或清

偿，基地尚有抵押权设定且承办金融机构为原承贷金融机构者，得以次顺位抵押权设定予中华民

国，管理机关为本部营建署外，应将基地设定第一顺位抵押权设定予中华民国，管理机关为本部

营建署，于建物兴建完成领得使用执照后，设定房地第一顺位抵押权予转贷九二一重建家园贷款

或其它贷款之承贷金融机构。 

十二、本融资期限以承办金融机构核贷融资贷款期限为准。但最长不得超过九十四年二月四日。 

十三、都市更新事业实施者于住宅完工取得使用执照并办妥建物登记后，向承办金融机构申请九二一重

建家园贷款或其它贷款，依借款人事先书妥之委托书拨付转偿小区重建基金。如无法提供足额担

保品，得依九二一震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信用保证业务处理要点相关规定，送请中小企业信用保

证基金保证，其保证手续费得由小区重建基金负担。 

十四、本融资受理申请期限至中华民国九十三年二月四日止。 

 


